
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关于上报注册会计师证券许可证申报材料有关事项的通知

会协[2002]21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注册会计师协会，深圳市注册会计师协会：

　　根据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会计师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管理规定》（以下简称《管理规定》），我会将组织2002年度注册会计师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以下简称证券许可证）申报工作，请你们根据有关规定和本通知的要求，认真组织各有关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相关材料，并及时上报我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材料上报时间
　　注册会计师符合《管理规定》第五条规定的，可以申请证券许可证。申请证券许可证的材料应经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务所所在地省级注册会计师协会(以下简称省级注协)审核，并于2002年9月20日前上报我会。 

　　二、申报程序
　　注册会计师申报证券许可证，应当如实填写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申请表，经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总所）盖章后，连同《管理规定》第九条要求的其他材料一并报所在地省级注协审核；省级注协审核有关材料，在申请表中加盖公章并出具同意同意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的文件后，将有关材料转报我会。
跨省设立的分所的注册会计师申报证券许可证，按照如下程序办理：
　　（一）申报人如实填写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申请表，经所在会计师事务所（总所）盖章后，连同《管理规定》第九条要求的其他材料一并报注册会计师所在地省级注协审核；
　　（二）注册会计师所在地省级注协审核同意并在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申请表中加盖公章后，将申报材料送会计师事务所(总所)所在地省级注协；
　　（三）会计师事务所（总所）所在地省级注协对申报材料审查后，出具同意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的文件，并将有关材料转报我会。 

　　三、联系方式
　　我会联系电话：(010)88191758、88191717；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广源闸5号广源大厦6层；邮政编码：100081；传真：(010)88191755；E-mail:yangch@cicpa.org.cn。 

　　四、其他事项
　　（一）省级注协在出具同意注册会计师申请证券许可证的文件之前,应当确认申报人所在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同“注册管理系统”中该注册会计师所在会计师事务所一致。
　　（二）注册会计师符合　　《管理规定》第十四条、第十五条规定，申请变更、恢复证券许可证的，有关材料可以一并上报。
　　（三）下载《管理规定》的具体内容及附表，可浏览网页“中国注册会计师协会注册管理\证券许可证管理”，我会网址：“www.cicp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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